
吳鳳科技大學進修部(夜間班)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行事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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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【開學日】訂為 115 年 02 月 23 日(星期一)即正式上課。 

二、開學當日後才至「便利商店(7-11 或全家)、匯款、ATM 轉帳、信用卡線上繳費」

等方式完成繳費動作者，請持【學雜費繳款單(第一聯)或繳費證明】至進修部夜間

班辦公室查核，以完成註冊手續。[請勿至郵局繳費] 

三、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項學雜費減免申請，請至進修部網站(www.ns.wfu.edu.tw)→

夜間班→註冊須知查詢並注意申請截止日期。 

四、就學貸款【對保期限】01 月 15 日至 02 月 26 日前至臺灣銀行完成對保手續，於開

學日前持【對保單和繳款單至本部換單並繳交餘額】。「◎可申貸」項目：學時學分

費、學生團體保險費、書籍費 3,000 元。「不可申貸」項目：電腦及網路使用費-電

腦實習費、電腦及網路使用費-網路使用費、清潔費。 

五、學生會會費為 200 元，同學可利用上述第二點的繳費方式繳交。註：請同學務必將

收據自存聯妥善保存以利備查。 

六、學生校務系統帳號為學號，預設密碼為 Wfu@身份證後 4 碼之數字(W 須大寫)，舊

生無法登入請至本部修改密碼並以預設密碼登入，再以預設密碼為標準設置新密碼。 

 

 

一、網路加退選課(含跨部選修)時程如下： 

延修生(含跨部選課) 
115 年 02 月 23 日(星期一)08:30 至 

115 年 03 月 08 日(星期日)24:00 止 

應屆畢業生(含跨部選課) 
115 年 02 月 23 日(星期一)14:30 至 

115 年 03 月 08 日(星期日)24:00 止 

一般生(含跨部選課) 
115 年 02 月 23 日(星期一)18:30 至 

115 年 03 月 08 日(星期日)24:00 止 

跨部選課說明 
進修部(夜間班)學生可跨選日間部或 

進修部(假日班)二技學制課程 

二、大學部【通識課程】修習規定如下： 

(一)通識課程修習總學分共 22 學分/22 學時，其中包含： 

1. 核心通識(基本素養)課程共 18 學分/18 學時，均為必修，包括： 

(1)語文 10 學分(中文：4 學分/4 學時、英文：6 學分/6 學時)。 

(2)體育 4 學分/4 學時。 

(3)核心通識(素養課程)4 學分(安全教育：1 學分/1 學時、專業倫理：1 學分/1

學時、創意概論與智財權：2 學分/2 學時)。 

2.「公民素養」課程最低應選修 2 門(4 學分)。 

(二)已辦理抵免或已修習及格之科目，[請勿重覆選修]，重複選修「同課程名稱」課

程，將不計入畢業學分。 

三、復學生、轉學生、轉系生抵免學分開放時間，自開學日起至 115 年 03 月 08 日止。 

註冊重要訊息 

課程重要訊息 


